五河县2025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落实情况公告

2025年，我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及上级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下，严格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农办机〔2024〕3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皖农机〔2024〕117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皖农机函〔2019〕45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县域农业发展实际，印发实施《五河县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五农〔2024〕105号）。我县以保障农民机械化生产需求为目标，规范政策实施流程，提升补贴精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引导农户购置先进适用农机，助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将2025年政策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金使用情况
  （一）资金规模 
2025年我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总额4500万元，资金来源分为三部分：一是2025年中央财政提前下达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3412万元；二是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产业发展资金414万元；三是2025年省财政提前下达现代农业发展资金674万元。 
（二）实施成效  
[bookmark: _GoBack]2025年度，全县累计补贴各类农业机械3449台，惠及购机农户及经营主体2890户。其中：种植施肥机械1538台，补贴资金1248.551万元；耕整地机械581台，补贴资金99.77万元；收获机械516台，补贴资金1352.98万元；动力机械291台，补贴资金953.29万元；田间监测及作业监控设备102台，补贴资金49.88万元；田间管理机械178台，补贴资金229.486万元；饲料（草）收获加工运输设备114台，补贴资金150.676万元；粮油糖初加工机械67台，补贴资金249.41万元；设施环境控制设备10台，补贴资金18.835万元；灌溉机械38台，补贴资金35.21万元；畜禽养殖机械12台，补贴资金6.665万元；农田基本建设机械2台，补贴资金2.6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县累计结算补贴资金4397.353万元，剩余资金95.797万元；中央资金结算比例97.7%，省级资金结算比例100%，资金兑付高效规范。 
二、主要措施和做法 
（一）聚焦实施重点，精准划定补贴范围 
1. 明确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
2. 精简补贴品目：结合我县农业生产特点，在安徽省23大类49个小类133个品目补贴机具中，择优选取20大类37个小类77个品目纳入县域补贴范围，补贴范围3年内保持总体稳定，动态优化调整。
3. 落实专项试点：持续开展连栋温室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试点，其中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仅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开放补贴；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具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严格按照《五河县2024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五农〔2024〕103号）执行。
4. 优先保障重点领域：重点保障粮食、生猪等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倾斜支持农业绿色发展、数字化发展相关机具。
5. 限定购机台数：结合资金规模与生产实际，个人年度补贴机具上限3台（套），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补贴机具上限6台（套）。 
（二）坚持阳光操作，规范全流程补贴程序 
我县严格执行“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的补贴模式，全流程公开透明、便民高效。 
1. 全面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监督
通过宣传挂图、广播电视、新媒体、线下宣讲等多渠道宣传补贴政策；完善县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与省级专栏互联互通。按规定公开近三年补贴受益信息、资金兑付进度、咨询投诉举报渠道、违规查处结果等内容，每半月更新资金使用进度，保障群众知情权、监督权。
2. 优化便民服务，精简办事流程
补贴办理系统全年开放，落实限时办结制度，精简申请材料，取消不必要限制；推广“皖事通”APP线上申请、机具核验预约等非现场服务，实现牌证管理机具信息化核验，推行线下申领“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
补贴申领当年有效，因资金不足、手续时限问题未兑付的可次年优先兑付；实行跨年度连续实施，补贴标准、流程以系统录入时政策为准，稳定农户申领预期。同时规范档案整理，做到全程留痕、全程可追溯。
3. 严格机具核验，规范资金兑付
对大额补贴机具、高频享受补贴的个人及经营主体开展重点抽查核验，严防违规申领；县农业农村局按月向县财政局报送资金结算统计表、发放清册；县财政局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直补到户，严禁挤占、挪用补贴资金，购机者依法享有补贴机具所有权。 
（三）强化部门联动，压实监管绩效责任 
在县政府统筹领导下，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压实部门监管职责。严格落实省级农机补贴监管及违规处理相关文件要求，明确县领导小组决策责任、农业农村局实施责任、财政局资金监管兑付责任，重大事项集体研判、重大问题及时上报。 
全面落实风险防控举措，严厉打击伪造变造机具证书、降低配置、以小充大、虚假投档、产销企业拒不配合核查、提供虚假材料等骗取套取补贴的违规违法行为，从严规范市场秩序，保障补贴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五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12月30日
